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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3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1年 4月 21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Google Meet視訊會議室 

主席：梁振儒教務長 紀錄：陳倩玉辦事員、林羿吟行政組員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布開會： 

本（第 83）次教務會議應出席代表 90 人，請假 13 人，現有 47 人報到，已達開會

法定人數，會議開始。本次會議如有臨時動議，請於 12時 45分前提送。 

 

貮、主席致詞： 

各位教務會議代表和與會師長，大家午安！因為防疫的關係，本次會議改以線上方

式召開，如有不便之處，先跟各位說聲抱歉，也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間能夠保持身體

健康。接下來進行工作報告。 

 

參、工作報告 

◎「教學單位自我評鑑」作業 

一、 本(第三)週期追蹤評鑑作業依追蹤評鑑機制之作業時程表，刻已進行至「評鑑認

定」階段，執行進度如下： 
項次 評鑑作業項目 預計完成日期 已完成 

1 
受評單位針對高教評鑑中心「自辦品保追蹤結果」認

定初核意見進行資料補正。 
110 年 10月 8日  

2 
本校「自辦品保追蹤結果」報告書經修正後寄送至高

教評鑑中心進行後續審查。 
110 年 10月 14日  

3 受評單位針對高教評鑑中心「待釐清問題」完成回覆。 110 年 11月 15日  

4 

本校自辦品保追蹤結果獲高教評鑑中心「認定」；

教務處及受評單位依審查委員意見，修訂本校自

辦品保結果報告(修正版)，經彙整後上傳至高教

評鑑中心書審系統。  

111 年 1月 19日  

二、依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及執行相關人員(含教師及行政人員)，每年應參與校內外舉辦之評鑑研習課

程至少一次。」敬請各院系所多予宣導及配合。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系所評鑑

研習活動(如下表)，參與人員共計 20人次。 

研習活動 時間 演講者 

ABET/IEET教學評鑑認證教師座談會 110 年 11月 16日 Professor Jyhw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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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調整、總量、專案及其他 

一、 前次（第 82）次教務會議通過之教務法規修正案，已公告於本處「法規章則」網

頁，並送一、二級單位周知，條文英譯後亦公告於教務處英文法規網頁。 

二、 辦理 110-2 學期隨班附讀申請至 3 月 1 日截止，受理社會人士及受推薦高中職生

選課及繳費，通過審核者共計 206人 647門課程，已完成學員證發放作業。 

三、 參與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教學工作圈業務： 

(一)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教學工作圈業已通過教學工作圈「111年提案計畫書」，其合

作主題為「課程共享合作」、「教學知能暨 EMI 研習課程共享合作」及「名人講

座」等三項，並經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第 2次系統委員會審議通過在案，並預定

於 111學年第一學期啟動。 

(二)其中「課程共享合作」：臺灣國立大學系統各校學生得互相跨校選修通識課程、

遠距課程及特色課程，相互承認在各校所修課程之學分數由各校自訂。 

1.學士班學生：於本系統內學校修課(含修習跨校雙主修與跨校輔系)每學期兩

門課程免繳學分費，惟不含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教育學程、暑期課程、

暑修、重修、延修及研究所課程之學分。 

2.研究生：仍應依各校學分費標準繳交該校學分費。 

(三)另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第 2次系統委員會業已通過「跨校輔系及雙主修」之提案，

教學工作圈刻正研擬原則性辦法及表格，以利各參與學校作為該校相關法規之

修訂依據。 

四、 辦理本校高等教育深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分項規劃： 

(一) 於 110年 11月 20日至 110年 12月 20日辦理「線上教學成果展」。 

(二)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成果報告已交

由研發處於 111年 1月 10日送達教育部。 

(三) 110年度高等教育深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通識中心及教

發中心成果已於 111年 2月 18日完成校外審查及實地訪評。 

(四) 於 111 年 3 月 18 日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校內徵件說明會，並訂於 111年 4月 11日截止收件送交校外審查委員。 

五、 辦理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一) 110年 10月 27 日至 110 年 12 月 17 日期間，共辦理 9 場學系教師與高中端諮

詢/交流活動，分別與成功高中、中山女中、內湖高中、新竹高中、新竹女中、

臺中一中、臺中女中、興大附中、臺中二中、文華高中、明德中學、彰化高中、

員林高中、臺南一中、臺南女中、嘉華高中、鳳山高中、高雄女中交流，由學

系師長分享各系選才重點，以促進大學與高中之對話與瞭解，並透過會議討論

及會後高中端師長回饋意見，提供學系準備指引規劃之調整建議。 
(二) 特殊選才學伴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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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年 1 月 7 日辦理 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學伴座談會，說明學伴未來半年工

作任務。 

2.111 年 3 月 12 日辯理 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新生暨家長座談會，總参與人數共

計 176 人（含學伴 40 人），藉由各學系學伴帶領下，促進新生提早為進入大

學做準備。 
(三) 辦理提升招生專業化知能講座場次如下： 

No. 日期 講座主題 講者 參與 
人數 

1 110 年 10 月 29 日 評分員知能培訓 12 所本校生源高中教務主

任/教學組長/輔導主任 39 

2 110 年 11 月 25 日 評分員知能培訓 
內湖高中、文華高中、臺南

女中教務主任/教學組長/輔
導主任 

34 

3 110 年 12 月 10 日 學系「能力尺規與準

備指引工作坊」 本校招生專業化承辦人 3 

4 111 年 2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

入學模擬審查說明會 本校招生專業化承辦人 46 

5 111 年 2 月 15 日 113 學年度大學數學

考科參採調查說明會 本校招生專業化承辦人 39 

六、 辦理教學單位增設/調整申請之相關業務： 

(一) 110年 10月 13日函報教育部本校「109及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智慧科技（AI）

及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執行成效調查表」。 

(二) 110年 12月 10日教育部來函有關 110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之數據檢

核，經各相關填報單位進行各表冊之數據檢核後(計 49 項表冊)，業於 110 年

12月 20日傳送本校檢核表至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網站。  

(三) 110 年 12 月 21 日函報本校「110 年 10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檢核表」，

並經教育部於 110 年 12 月 30 日函復本校與填報資料庫數據相符，爰存部備

查。 

(四) 111年 1月 4日教育部函知為瞭解學校對於休學、退學生之相關輔導機制，本

案調查後業於期限內至校務資料庫系統填報。   

(五) 轉知教育部 110年 12月 29日函有關 112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特殊項

目」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提報時程等資訊；及 111 年 1 月 25 日函有關 112 學年

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等事宜。 

(六) 111 年 1 月 26 日函報教育部本校申請增設 112 學年度調整特殊項目－「國際

農學博士學位學程」、「智慧科技管理產業組博士學位學程」計畫書等資料，另

於 111年 3月 8日函報教育部申請增設 112學年度一般項目－「亞洲與中國研

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等資料，刻由教育部審核中。 

(七) 「111 月 03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業於 111 年 3 月 4 日函請校內各相關單

位填報，並提供教育部 111年 2月 11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0768號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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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料庫說明及注意事項供参。 

◎ 註冊組 

一、 辦理統計報表業務： 

(一)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報送作業-大專校院國內應屆畢(修)業

入學之一年級人數。 

  
全體一年級應屆畢(修)業入學學

生(含原住民) 

原住民一年級應屆畢(修)業入

學學生 

部別 學制 

應屆領取畢業

證書入學者 

應屆領取修業證

書入學者 

應屆領取畢業

證書入學者 

應屆領取修業

證書入學者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日間部 

博士班一年級學生(D) 25 11 *** *** 0 0 *** *** 

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G+R) 
627 438 *** *** 1 0 *** *** 

大學部一年級學生(U) 1016 771 14 3 18 11 1 0 

進修部/

在職專

班 

碩士班一年級學生(W) 5 0 0 0 0 0 0 0 

大學部一年級學生(N) 50 51 0 0 0 0 0 0 

(二)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學制學生數(資料基準日:110年 10月 15日): 
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專班 產專班 進修學士班 

在學生人數

(不含休學) 
8069 3468 966 1706 9 936 

在學生人數

(含休學) 
8276 3829 1153 2039 9 988 

(三)110年 12月 22日~111年 1月 5日辦理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成績優異提

前畢業申請，共計 127 名學生申請。提供近三年各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成

績優異提前畢業學生人數統計表，如下： 
108學年度第 1學期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 

149 148 127 

二、 辦理學籍業務： 

(一)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內交換學生審查作業：金門大學共 3 名，聯合大

學共 4名。 

(二)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累計二次不及格之勒令退學人數為 31 位(學士班

20位、進修學士班 7位、研究所 4位)，業於 111年 2月 10日發函通知。 

(三)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達 1/2 或 2/3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學生，

計 120名，業於 111年 2月 24日發函通知。 

(四)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休學逾期未復學，勒令退學人數計 86 位(學士班 7 位、進

修學士班 3位、博士班 17位、碩士班 37位、碩專班 22位)，業於 111年 2月

23日發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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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 學年度各系轉系調查結果及相關事項已公告，並於 3 月 1 日至 4 日受理學

生申請，計 177人送件。 

(六)2 月 14 日至 2 月 25 日辦理學生(寒轉生)抵免學分、輔系、雙主修以及跨領域

學分學程申請作業。 

三、 辦理新生報到業務: 

(一)辦理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碩、博甄試生提早入學事宜，碩士班提前報到人數共

45名，博士班提前入學報到人數共 21名。 

(二)110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含進修學士班)擬招收 201 人，至遞補截止日（全校開

始上課日）計報到 169人。 

◎ 課務組 

一、依教育部修正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辦理本校的授課活動之防疫規範及修正 Q&A 網頁。  

二、為推動學生修讀跨領域第二專長，辦理以下說明會： 

No. 日期 講座主題 講者 
參與 

人數 

1 110年 11月 12日 
學生修讀跨領域第二專長說明

會(1) 

企管系、物理系、農藝系、

食生系、化學系老師 
69 

2 110年 11月 15日 
學生修讀跨領域第二專長說明

會(2) 

應數系、材料系、景憩學

程、生科系老師 
41 

三、110 年 12 月 8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2 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中討論有關遠距教學

課程追認暨新增案及遠距教學課程獎勵追認案。 

四、110 年 12 月完成驗收綜合教學大樓 506 遠距教室整修工程及一樓大門整修工程。 

五、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業務報告： 

(一)依 110-2學期各開課單位開課資料比對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規劃，於教務

資訊系統開設課程，並複製核心能力及前一次教學大綱，並以教務處書函通知

任課教師上網維護。 

(二)依各開課單位送來的“排課細項申請異動表”修改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開課資

料，並完成學士班一年級的必修科灌檔、碩士班及博士班論文灌檔。 

(三)辦理 110-2學生初選、加退選、選課認可、權限加退選、研究生特殊情形人工

加退選課程、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互選課程、碩士與碩專互選課程、他校至本

校及本校至他校的校際選課、「減修」及「停修」課程。 

(四)辦理學士、碩士及博士班加退選後未達開課人數統計表及產、碩專班選課人數

統計表，請開課單位轉知各授課教師作確認。 

六、已於 111 年 1 月 18 日以興教處第 1110200009 號書函請各授課教師更新 110 學年

度第 2 學期課程教學大綱，為便利教師開授英文課程，授課教師可藉由課綱維護

畫面修改「授課使用語言」；且自即日起新增「中/英文」授課課程選項，如選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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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課程之教師須提供全英文課綱、教材與評量方式，授課語言可採中/英文，並彈

性開放至開學第一週結束前仍可至系統更改成英文授課。 

七、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辦理尚未來（返）台的外籍生、陸生及港澳生學生安

心就學措施，徵詢教師實施線上教學意願，以維護受疫情影響無法來臺之境外學

生受教權益。 

八、於 111 年 1 月 18 日以興教字第 1110200031 書號函知各開課單位，依本校

全英語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要點，於 111 年 2 月 18 日前提出授課鐘點獎勵

申請。本學期計有 114 門提出申請，因個人因素及未成班撤回申請案 19 件，

共計有 1.5 倍授課鐘點資格 27 件，符合獎勵金 24 件；符合教材補助 44 件。  

九、已於 111 年 3 月 7 日函送各開課單位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授課鐘點名冊、

專任教師授課不足時數明細表、超授鐘點名冊及專任教師授課鐘點宣導事項 

十、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及夜間兼任(含代課)教師授課鐘點校對及核發授課

鐘點費。 

十一、 辦理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提早入學研究生學術倫理平台建置帳號及發信通知。 

十二、 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專生修課不計入畢業學分數並比照一般研究生學分

費計算造冊事宜。 

十三、 於 111 年 3 月 10 日（四）於第二會議室召開 110 學年度第 3 次遠距教學委員

會，討論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遠距教學追認案、111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新

增案及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獎勵案。 

十四、 111年準大生暑期先修班微積分課程，相關資訊已公告於課務組網頁，並已印製

宣傳單送招生組供繁星推薦生參酌，以廣為宣傳。 

十五、 於 111年 3 月 23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本次會議主要討論： 

(一)檢討十學期未成班課程案。 

(二)111學年度配合執行教育部計畫開設暑期密集課程案。 

(三)通識、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研究所課程規劃及畢業條件新增、異動及追認

案。 

(四)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大一英文課程修課要點」案。 

(五)新訂「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修習須知」案。 

(六)學士後醫學系課程規劃及畢業條件新增案。 

◎ 招生暨資訊組 

一、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於 4 月 22 至 23 日提供考生往返高鐵台中站至本校間之

免費接駁專車，於考前受理考生上網登記，往返搭乘約有 300人次。 

二、110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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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 

項目 
學士 碩士 博士 

通過資格審查 5名 3名 2名 

通過採認學歷 3名 3名 1名 

三、110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通過採認學歷： 
學位 

方式 學士(含肄業) 碩士 博士 

個人申請-第 4 季 37 件 13 件 2 件 
各大專院校委託查證 80 件 12 件 無 
陸生聯招會委託查證 1 件 無 無 

四、111 學年度招生情況： 
項目 

考試別 報名日期 筆試/術科日期 
/甄試期限 

參與招生

學系(程)數 招生名額 

碩博士班甄

試 110/10/4~10/18 110/10/25~11/28 
博：25 個 
碩：59 個 

博：56 名(含擴充

名額 2 名) 
碩：922名(含外加

名額 11 名，擴充

名額 79 名) 
僑生及港澳

生-博士班 110/11/1~12/15 - 16 個 16 名(外加名額) 

僑生及港澳

生-碩士班 110/11/1~12/15 - 59 個 143 名(外加名額) 

碩士班 110/11/29~12/13 111/2/8 62 個 
759 名(含外加名

額 4 名，擴充名額

40 名) 

碩士在職專

班 110/11/29~12/13 111/2/12 24 個 
673 名(含外加名

額 34 名，擴充名

額 34 名) 
境外碩士在

職專班 111/4/12~6/23 111/7/17 1 個 90 名(外加名額) 

產業碩士專

班 111/5/5~5/31 111/6/18 1 個 5 名(外加名額) 

博士班 111/3/21~4/11 111/5/1 43 個 98名(含擴充名額

5 名) 

新住民甄試 暫定 111/5/9~5/23 - 尚未訂定 尚未訂定(外加名

額) 
學測 110/11/2~11/16 111/1/21~1/23 - - 
特殊選才 110/10/25~11/11 110/12/9~12/16 30 個 77 名 
僑生及港澳

生-單獨招生 110/9/17~10/29 - 20 個 27 名(外加名額) 

僑生及港澳

生-個人申請 110/11/1~12/15 - 32 個 70 名(外加名額) 

僑生及港澳

生-聯合分發 110/11/1~111/6/2 - 34 個 81 名(外加名額) 

身心障礙學

生甄試 110/11/30~12/13 111/3/25~3/28 20 個 37 名(外加名額) 

四技二專 -特 111/1/11~1/17 111/1/19~1/25 2 個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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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報名日期 筆試/術科日期 

/甄試期限 
參與招生

學系(程)數 招生名額 

殊選才 
四技二專 -技
優保送 111/2/14~2/17 無 3 個 4 名 

國防學士班 111/3/1~111/3/28 111/4/27~5/3 4 個 10 名(外加名額) 
運動績優生

單招 111/3/2~3/14 111/3/25 19 個 30 名 

大學繁星推

薦 111/3/15~3/16 無 38 個 
354 名 
原住民外加名額

64 名 

大學申請入

學 

第一階段: 
111/3/23~3/25 

無 

38 個 

927 名 

第二階段: 
111/4/29~5/10 111/5/19~5/26 

原住民外加名額

91 名，離島外加

名額 8 名 
大學考試入

學分發 尚未訂定 111/7/11~7/12 38 個 521 名 

四技二專 -技
優甄審 111/5/27~6/1 111/6/9~6/15 4 個 6 名 

四技二專 -甄
選入學 111/6/2~6/9 111/6/17~6/27 8 個 11 名 

臺綜大轉學

考聯合招生 暫定 111/5/9~5/20 暫定 111/7/22 36 個 145 名 

國軍退除役

官兵甄試 111/5/16~5/29 - 5 個 10 名(外加名額) 

進修學士班 暫 定

111/6/22~7/13 
暫定 111/7/26 5 個 217 名 

學士後多元

培力 
暫 定

111/6/22~7/13 - 4 個 25 名(外加名額) 

學士後醫學

系 111/3/30~4/11 111/4/24 1 個 23 名(外加名額) 

五、111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本校承辦台中二考區試務工作，於 110 年 10 月 23 日

進行第一次測驗；12 月 11 日進行第二次測驗，考區皆設於興大附中。 

六、111 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情況： 
學制 

項目 
博士班 
一般生 

博士班 
在職生 

碩士班 
一般生 

碩士班 
在職生 

報名人數 77 名 22 名 4470 名 31 名 
正取生 39 名 10 名 907 名 8 名 
備取生 21 名 10 名 1094 名 2 名 
新生名單 38 名 10 名 892 名 8 名 
遞補名單 11 名 7 名 717 名 2 名 

七、111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本校承辦台中二考區試務工作，於 1 月 21 日至 23 日進行

考試，分設興大附中及明德中學 2 分區。 

八、招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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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別 

報名人數 正取生 備取生 

110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 916 名 201 名 234 名 
110 學年度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2 名 -(考生未完成報名程序) 
111 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 47 名 8 名 12 名 
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 1,111 名 77 名 178 名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 12 名 1 名 4 名 

九、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招生於 2 月 15 日公告分發結果，獲分發至本校學生

共計 1 名。 

十、111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申請： 
項目 

學制 申請件數 審查結果 

學士班 204 件 通過 69 件；不通過 135 件 
碩士班 81 件 通過 56 件；不通過 25 件 
博士班 2 件 通過 1 件；不通過 1 件 

十一、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藝技能優良學生保送入學於 3 月 15 日公告錄取名單，獲

分發至本校學生共計 4 名。 

十二、 111 學年度碩士班、碩專班招生情況： 
學制 

項目 
碩士班 
一般生 

碩士班 
在職生 碩專班 

報名人數 7297 名 15 名 1272 名 
正取生 807 名 6 名 664 名 
備取生 3385 名 1 名 363 名 

新生名單 804 名 6 名 - 
遞補名單 2920 名 1 名 - 

十三、 111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甄試碩博士學位論文審查及口試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3 日進行網路報名，共計 6 人完成報名，經審查皆符合報考資格，

訂於 3 月 13、17、18、19 日及 4 月 16 日辦理口試。 

十四、 教育部於 111 年 3 月 11 日以臺教高（五）字第 1112200669 號函委託本校辦理

111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甄試及 111 年度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計畫。 

十五、 110 學年度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獲獎人數共計 38 人，包含特殊選才 18

人、繁星推薦 1 人、個人申請 1 人、運動績優生 3 人、四技二專 5 人、考試分

發 7 人、僑生 3 人，每人可獲頒發 3 萬元獎學金。106~109 學年度獲優秀新生

獎學金學生，110 學年度繼續減免學雜費者共有 19 人。 

十六、 於 2 月 15 日辦理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線上書審暨總成績資訊系統」暨

「模擬審查」說明會，並請學系同仁與師長於 3 月 1 日前進行系統測試。 

十七、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先修課程，共開設 23 門課程提供高中生選修，於 2 月

21 日至 3 月 7 日開放線上報名，報名人數共 4349 人(次)，線上上課時間訂於 3

月 14 日至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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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110 年 10 至 111 年 3 月期間，教務處辦理招生宣傳工作有： 

(一)於馬來西亞「升學情報」雜誌專稿刊登招生宣傳廣告。 

(二)於 10 月 2 日及 11 月 6 日參與香港校友總會辦理之「2021 年台灣各大學教育

展覽」，該活動由校友會代表於香港慕德中學及郭一葦中學現場發放文宣資料，

本校人員以視訊方式與參訪人員互談。 

(三)於 10 月 18 及 25 日至興大附中參與「興附大學堂」高中學生適性探索學習活

動，由文、管理、法政、理、工、電資、生科、獸醫學院代表參加領域/學群主

題探索課程。 

(四)參與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之「2022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 

(五)於 3月 5日至 6日赴台北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參加 2022大學&技職校院多元入

學博覽會。 

(六)至基隆女中、興大附農、弘文高中、常春藤高中、大明高中、精誠高中、正德

高中、虎尾高中、文興高中參加大學博覽會活動。 

(七)接待關西高中、惠文高中、明道高中、曉明女中、員林高中、僑泰高中、后綜

高中、常春藤高中、宜寧高中、溪湖高中、輔仁高中、興華高中、光華高中、

前鎮高中、中山大學附中、鼓山高中、東港高中、枋寮高中至校參訪。 

(八)至惠文高中、華盛頓高中、曉明女中、大里高中、東大附中、宜寧高中、彰化

成功高中辦理 14 場「中興講堂」專題演講；至大直高中、台中女中、台中二

中、惠文高中、明道高中、華盛頓高中、精誠高中、員林高中辦理 23場學群介

紹暨招生宣導講座；與安樂高中、新店高中、華江高中、新竹高中、西苑高中、

豐原高中、長億高中、溪湖高中、嘉義女中、鳳新高中以視訊方式辦理 19 場

學群介紹暨招生宣導講座。 

◎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一、個別學習輔導服務 

(一)基礎學科學習諮詢服務： 

1.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提供微積分、經濟學、統計學、普通物理、普通生物學、

工程數學等科諮詢輔導服務，計 284 諮詢人次，解決課業問題平均滿意度

4.87(五等量表)。 

2. 110學年度第 2學期自 111年 3月 14日起持續於圖書館 B1提供學習諮詢服

務。 

(二)學習落後學生課業輔導 

1.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執行計 44 件，提供 443 課輔人次、1200.5 課輔時數。 

2.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習落後學生課業輔導小老師(Tutor)」自 111 年 2

月 14日起受理申請至 5月 13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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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學習社群計畫徵件，受理申請至 111 年 3 月 21 日

止。 

三、教學助理(TA) 

(一) 110-1 學期校院級課程優良 TA 選拔總計 19 人申請，17 人通過初審。教發中

心於 111 年 3 月 11 日召開「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委員會」，會中決議 15 位 TA

通過複審，其中 6位獲選為特優 TA， 9位獲選優良 TA。獲獎名單如下： 

獲獎類別 TA姓名 系級 擔任TA課程 課程類別 

特優TA 謝秀均 中文系大五 大學國文 討論課 

特優TA 王維翰 外文系大四 大一英文 討論課 

特優TA 莊立勝 應數系大四 微積分(一) 演練課 

特優TA 蘇芳誼 財金系大四 美術工作坊 演練課 

特優TA 林沂瑩 中文系大四 影像處理與電腦繪圖 演練課 

特優TA 劉彥岑 外文系大五 大一英文 演練課 

優良TA 簡詩涵 中文系大三 大學國文 討論課 

優良TA 卓俊霖 中文所博四 大學國文 討論課 

優良TA 王倢妤 國政所碩三 國際關係 討論課 

優良TA 廖珮安 應經系大四 創意色彩學 演練課 

優良TA 張譽 統計所碩二 微積分(一) 演練課 

優良TA 潘文佩 會計所碩一 會計學(一) 演練課 

優良TA 李秉軒 圖資所碩一 計算機概論 演練課 

優良TA 羅靖婷 應數所碩四 微積分(一) 演練課 

優良TA 詹怡君 外文系大四 大一英文 演練課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級通識課程及院級(含跨院)學士班基礎學科教學助理

（TA）申請審查委員會業於 111 年 1 月 27 日召開，會中通過補助校院級課程

321門，包含校級課程 203門與院級課程 118門。 

(三)為強化 TA教學實務與技巧，持續辦理 TA研習活動，舉辦場次如下： 

活動日期 講題 講者 參與人數 
滿意度 

(5點量表) 

110.10.14 

109-2校院級課程特優&優良

TA經驗分享暨特優與優良 TA

頒獎 

校院級課程特優與優良

TA 

教發中心 

24名 

教職員生 
4.6 

110.10.19 

109-2特優&優良 TA 經驗分享

暨 110-1校院級課程優良 TA

申請說明 

校院級課程特優與優良

TA 

教發中心 

30名 

教職員生 
4.56 

110.11.01 

如何寫出吸睛 TA心得？- 從

森林系到大學國文特優 TA，

從中興到台大海洋所傑出 TA 

臺灣大學海洋所湯淨同

學 

15名 

教職員生 
4.93 

110.11.05 智財權你我他 
銘傳大學法律系 

陳蕙君助理教授 

28名 

教職員生 
4.81 

四、111年度教師教學計畫訂於 111年 3月 23日至 4月 13日徵件，徵件計畫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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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問題導向學習計畫、嵌入式深碗課程計畫、總整課程計畫、數位教學課程

計畫（磨課師、翻轉教室、開放式課程、科技融入）。另 110-2學期教師傳習團

隊計畫申請截止日為 111年 4月 22日。 

五、教師專業成長： 

110年度截至目前已辦理教學專業知能研習活動，各場次內容如下： 
日期 講座/工作坊 講師 參與人數 

110.10.13 110-1教學分享講座-數位教材輔助應用 李超雄副教授 5 

110.10.15 
110-1 教學分享講座-生活中的昆蟲生理學

寓教學於日常 
陳美娥副教授 6 

110.10.21 
110-1 教學分享講座-英文寫作的問題與對

策 
強勇傑助理教授 11 

110.10.25 110-1教學分享講座-課程設計 梁健夫副教授 8 

110.10.27 大學課堂師生關係經營 
東吳大學 

賴光真副教授 
20 

110.10.28 除了防弊，其實可以這樣設計課程 大葉大學鄭孟玉教授 24 

110.11.4 遠距教學的著作利用與界限 陳龍昇副教授 33 

110.11.10 學生學習動機的研究對大學教學的省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段曉林教授 
27 

110.11.22 當 PBL遇上大班級—概念與應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智元副教授 
25 

110.11.25 讓學生不分心的線上教學經驗分享 
高雄大學教學發展中

心丁后儀博士 
29 

110.11.30 110-1教學分享講座-數位教材輔助應用 林明德教授 9 

110.12.2 
教師心中的一把尺（1）： 

學習評量原理與實例 

臺灣大學 

王秀槐教授 
28 

110.12.14 
110-1 教學分享講座-商管領域之教學經驗

分享 
蔡玫亭副教授 5 

110.12.20 110-1教學分享講座-教學點滴 林立副教授 9 

111.1.14 
110-1 教學分享講座-化材領域之教學心得

分享 
朱哲毅副教授 12 

111.3.7 
數位教學工具介紹-場次 1 (iLearning、

Adobe Connect、Zuvio、Evercam) 
林金賢技術師 8 

111.3.11 
數位教學工具介紹-場次 2 (iLearning、

Adobe Connect、Zuvio、Evercam) 
林金賢技術師 9 

111.3.14 
110-2教學分享講座-「產業關聯分析」課程

翻轉教學之經驗分享 
張國益教授 19 

111.3.16 線上課程經營與帶領技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胡詠翔教授 
59 

◎ 通識教育中心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教育中心現有師資概況統計如下表。 
教師 

級別 

全職教學型 

專案助理教授 

兼任 

教授 

兼任 

副教授 

兼任 

助理教授 

兼任 

講師 
合計 

人數 2 1 6* 16 10 35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新增林彥佑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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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課程開設概況： 

(一)通識(博雅)課程開設 168 門共 292 班，統計至 111 年 2 月 21 日(加退選結束

後)學士班通識課程各領域修習名額及選修人數統計如下： 

課程分類 門數 班數 開課人數 選修人數 備註 

領域素養：人文領域 37 59 3,433 2,582 

24 班為全英語

授課 

領域素養：社會科學領域 33 50 3,284 2,499 

領域素養：自然科學領域 51 95 4,986 3,019 

領域素養：統合領域 16 24 1,175 1,096 

核心素養(不含資訊素養) 30 47 2,902 2,261 

核心素養：資訊素養 1 17 735 663 

小計 168 292 16,515 12,120  

大學國文 1 47 1,900 1,885 

第 1學期採選填

志願；第 2學期

系統灌課。 

大一英文 1 41 0 1,533 採分級授課，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通識課程未成班數，由往例 10 班以下，暴增至 53

班(含後續停開)，未成班班級數統計如下： 

單位 
未成班班級數 

一般課程 全英語課程 合計 備註 

醫學院籌備處 33 0 33 醫學院籌備處於網路加退選前

增開 34 班（其中 28 班於 2/16
加退選期間因教師未聘任而停

開，增開 34 門僅 1 班成班）。 

其它學系及單位 13 7 20 

合計 46 7 53 

(三)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微型課程修課須知暨課程一覽表業於 111 年 2 月 10

日以興教字第 1110200069 號書函轉知本校各學系、學士學位學程，並於 111 年

2 月 21 至 25 日辦理選課作業。本學期微型課程共規劃開設 65 班（皆成班），

提供選修名額 2,072 人次，實際選修 2,046 人次（修課總人數為 1,070 人）。 

(四)配合招生組「高中友愛服務計畫」，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辦 4 門 1 學分大

學先修通識線上課程，提供全國高中學生報名研讀。課程資訊如下： 

(1)理財 FUN 輕鬆  (2)對世界說說話：一起錄個 Podcast 。(以上 2 門中文授課。) 

(3)輕鬆學禮儀    (4)我的第一支影片。(以上 2 門英文授課。) 

三、各項通識學習活動辦理情形統計如下： 
活動期間 活動名稱 統計資料(場次/參與人次)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惠蓀講座 共 5場，938人次。 

通識講座 本學期未辦理通識講座。 

通識課堂演講 共 80場，3,475人次。 

通識自主學習活動 共105場，2,016人次，核發學習點數126點。 

四、111 年惠蓀林場預修課程，相關招生資訊已登載於通識中心網頁，並同步提供招生

組納入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考生須知總則內，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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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 

一、辦理 EMI師培課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之線上 EMI師培課程「Certificate in EMI Skills Online Course」，

目前共 12位領取結業證書。 

二、辦理雙語化教學計畫之相關行政作業： 

(一)「111年英語能力即時自我評估獎勵實施計畫」(English score)經 111年 3月

17日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後，於 111年 3月 25日簽准實施。 

(二)已辦理本校「提升學生參與英語能力檢測實施方案」兩梯次英檢補助，第一梯

次 79人，第二梯次 53人。 

(三)111/1/19「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正式揭牌。 

(四)辦理申請教育部「英語自學暨檢定中心優化計畫」自學空間規劃與軟體採購。 

(五)與計資中心、語言中心規劃建置學生英語資料庫。 

三、教務處雙語資源推動中心採購發展 ESP教材相關書籍相關事宜。 

四、辦理與語言中心擬定全英語授課課程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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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三十九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一、旨揭條文修正案業於110年12月24日本校第95次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111年

1月3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180436號函備查。 

二、業以111年1月6日興教字第1110200013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於

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七點條文，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一、經教育部110年12月7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166062號函備查。 

二、業以110年12月14日興教字第1100200885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

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碩士班學位考試細則」第二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一、經教育部110年12月10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170007號函備查。 

二、業以110年12月14日興教字第1100200886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

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博士班學位考試細則」第二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一、經教育部110年12月10日臺教高(二)字第1100170007號函備查。 

二、業以110年12月14日興教字第1100200886號書函周知本校一、二級單位，並公告

於教務處【法規章則】網頁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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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提送本校「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案，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註冊組)： 

依決議事項更改系統資料，並將更改後中、英文學位名稱公告註冊組【行政專區】網

頁供查閱。 

案  號：第 6 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  由：為提高本校電子學位論文公開授權比例，促進學術交流與知識傳播，擬提

出推廣授權開放電子學位論文作法，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推廣授權開放電子學位論文作法如下： 

(一)不修正授權書，惟於學生填寫授權書前，增列請指導教授確認之相

關程序，以利指導教授瞭解研究生授權情形。 

(二)授權內容如需變更，由研究生填寫「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異動申

請書」提出申請。 

(三)加強宣傳研究生同意授權公開電子論文予學校及國家圖書館，並

請各系所與指導教授協助推廣，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能見度。 

執行情形(執行單位：圖書館)： 

一、為優化研究生上傳論文服務，本館建置新「電子學位論文系統」，業於111年1月

3日上線，並依據第82次教務會議紀錄決議辦理，研究生於完成授權書前，系統

將 email授權情形給指導教授。 

二、「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異動申請書」已置於論文網頁。 

三、有關宣傳研究生授權公開論文： 

(一)配合教育部110年3月3日來函，重新制定「國立中興大學碩博士論文授權

書」；電子全文授權對象新增國家圖書館，並依研究生授權內容產生學校及

國圖授權書，並於辦理畢業離校時，授權書與紙本論文一併繳交。 

(二)本館持續推廣「授權公開電子全文」，透過撰寫圖書館館訊、最新消息宣傳、

辦理論文上傳教學課程等管道，以鼓勵研究生授權公開電子學位論文予學

校及國家圖書館，促進學術交流與知識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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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4月 11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 3樓第三會議室 

主 持 人：李長晏委員兼召集人 紀錄：林羿吟行政組員 

出席人員：梁振儒教務長、吳政憲委員、鍾光仁委員、蔡鴻旭委員、蔡佳霖委員、劉英明委

員、陳德𤏩𤏩委員、林詠章委員、張書通委員 

列席人員：陳建榮副教務長、黃建維組長、林哲安組長、蕭有鎮組長、蕭涵珍主任、李超雄主

任、邱奕穎主任、楊岫穎專門委員 

提案列席代表：註冊組黃建維組長、圖書館鐘杏芬組長 

壹、教務長致詞：略 

貳、推舉主持人(暨議案審查小組召集人)：推選李長晏委員擔任。 

參、主持人致詞：略 

肆、討論事項： 

案  由：第 83 次教務會議議案審查及排序，請討論。 

說  明： 
一、本（83）次教務會議提案截止日為 111 年 3 月 30 日，總收件數共計 5

案，提案目錄暫依收件順序排列如下。 
二、 依往例，由教務處將上開提案依其議案屬性，歸納分類如次。 
三、 本案進行程序： 

（一）報告：由提案單位代表進行報告。 
（二）審查：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並討論是否符合

教務會議審議事項。 
（三）排序：就通過審查之議案進行教務會議議案排序。 

辦  法：議案審查小組審議後送大會討論。 

決  議：本次教務會議議案共計 5 案，全數列入本次教務會議討論，議案排序依

教務處建議及議案屬性排定案次如下表。 

議案 
案次 案              由 提案單位 原收件

案號 
1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三十九條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3 
2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轉系辦法」第八條條文，請討論。 註冊組 1 
3 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跨校雙主修及輔系修讀辦法」，請討論。 註冊組 4 

4 擬提送本校「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

案，請討論。 
註冊組 2 

5 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部分規定及置換授

權書樣式，請討論。 

註冊組、 

圖書館 
5 

伍、散會：中午 12 時 2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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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  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三十九條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 111學年度與國防部合作辦理國防學士班招生，因本校國防學士班招生

規定第十三條明定國防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退訓即喪失本校學籍，爰配合修

正本校「學則」第三十九條規定。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俟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

部備查。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則」第三十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勒令

退學，由本校通知於限期內辦完

離校手續。 

一、在校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交學

雜費或學分費，經通知後仍

未依規定期限繳交前開費

用者。(因特殊情況以書面

請准延緩繳費者，申請延緩

繳費以註冊日起兩星期內

為限。) 

三、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選課，

經通知後仍未依期限辦理

休學者。 

四、休學逾期而未復學，亦未申

請繼續休學者。 

第三十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勒令

退學，由本校通知於限期內辦完

離校手續。 

一、在校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交學

雜費或學分費，經通知後仍

未依規定期限繳交前開費

用者。(因特殊情況以書面

請准延緩繳費者，申請延緩

繳費以註冊日起兩星期內

為限。) 

三、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選課，

經通知後仍未依期限辦理

休學者。 

四、休學逾期而未復學，亦未申

請繼續休學者。 

一、新增款次。 

二、依國防學士班招生

規劃案及本校國

防學士班招生規

定第 13 條規範，

國防學士班學生

於入學後退訓即

予以退學並喪失

本校學籍，爰增列

第十五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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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非進修學士班學生一學期內

曠課達四十五小時，或進修

學士班學生達三十五小時

者。 

六、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規定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七、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

予退學者。 

八、學期考試全部缺考，又未按

規定日期參加補考者。 

九、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一般生

累計有兩次不及格學分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

之一者。 

十、有特殊身分之學士班與進修

學士班學生（含僑生、外國

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

生、原住民族籍學生、符合

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

動績優甄審、甄試及經由運

動績優招生考試入學學生

等），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

習學分總數之三分之二，累

計二次者。 

十一、碩士班學位考試不及格，

不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

重考規定，經重考不及格

者。 

十二、碩士班(不含碩士在職專

班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

五、非進修學士班學生一學期內

曠課達四十五小時，或進修

學士班學生達三十五小時

者。 

六、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

屬系（所、學位學程）規定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七、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

予退學者。 

八、學期考試全部缺考，又未按

規定日期參加補考者。 

九、學士班與進修學士班一般生

累計有兩次不及格學分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

之一者。 

十、有特殊身分之學士班與進修

學士班學生（含僑生、外國

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

生、原住民族籍學生、符合

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

動績優甄審、甄試及經由運

動績優招生考試入學學生

等），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

習學分總數之三分之二，累

計二次者。 

十一、碩士班學位考試不及格，

不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

重考規定，經重考不及格

者。 

十二、碩士班(不含碩士在職專

班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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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數(不含學

位論文之學分數)之三分

之二者。 

十三、同時於國內外大學院校註

冊入學，未經本校核准同

意者。 

十四、博士班學生未依所屬學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之

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核者，或博士

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

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

及格者。 

十五、國防學士班學生因故被國

防部退訓者。 

身心障礙學生及學生一學期修

習科目九學分以下者(不含學位

論文之學分數)，得不依前項第

九款、第十款、第十二款處理。 

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數(不含學

位論文之學分數)之三分

之二者。 

十三、同時於國內外大學院校註

冊入學，未經本校核准同

意者。 

十四、博士班學生未依所屬學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之

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候

選人資格考核者，或博士

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

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

及格者。 

身心障礙學生及學生一學期修

習科目九學分以下者(不含學位

論文之學分數)，得不依前項第

九款、第十款、第十二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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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轉系辦法」第八條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 111學年度與國防部合作辦理國防學士班招生，因本校國防學士班招生

規定第十三條明定國防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不得轉系，爰配合修正本校「學

生轉系辦法」第八條規定。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 1份。 

辦  法：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轉系辦法」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轉系： 

一、在本校修業未滿一學期

之學生。 

二、四年級以上之肄業學生。 

三、尚在休學期間之學生。 

四、招生規定另有規範者。 

第八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轉系： 

一、在本校修業未滿一學期

之學生。 

二、四年級以上之肄業學生。 

三、尚在休學期間之學生。 

 

一、新增款次。 

二、依國防學士班招生規劃

案及本校國防學士班招

生規定第 13條規範，增

列本校轉系辦法不得申

請轉系之情形：招生規

定另有規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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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跨校雙主修及輔系修讀辦法」，請討論。 

說  明：為因應與中山醫學大學簽訂跨校雙、輔合作協議，擬訂定本校跨校雙主修

及輔系修讀辦法（草案）。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註：通過全文如下】

國立中興大學跨校雙主修及輔系修讀辦法 

111.4.21第 83次教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大學法第 2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5 條暨本校學則等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跨校雙主修及輔系指本校學士班學生加修合作學校(以下簡稱他校)

性質不同學系或他校學士班學生加修本校性質不同學系為雙主修及輔系。 

前項有關學系性質之認定，由雙方學校相關學系認定之。 

第三條 辦理跨校雙主修及輔系以雙方學校交流為原則，並須簽定跨校雙主修及輔系協

議。修讀課程及學分費事宜，依跨校雙主修輔系協議辦理。 

第四條 學生得自二年級第一學期開始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

限)申請跨校雙主修或輔系，須經雙方學校相關學系同意，並經雙方學校相關

單位審查通過。 

第五條 修讀跨校雙主修學生，除應修滿主學系規定畢業科目學分外，應至少修滿跨校

雙主修學系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 

修讀跨校輔系學生，除應修滿主學系規定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加修輔系課程

達到輔系應修學分總數。 

第六條 學生修讀跨校雙主修，經雙主修學校審核已滿足應修學分數者，其加修雙主修

之學位證書、成績與學分，由原學校核發。修讀雙主修於學位證書加註跨校學

校、學系名稱及學位。 

學生修讀跨校輔系，經該輔系學校審核已滿足應修學分數者，其加修輔系之成

績與證明，由原學校核發。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學生所屬學校之學則、學生修讀雙主修及輔系相關辦法辦

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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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  由：擬提送本校「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案，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自 109學年以後，其新增或異動之學位名稱應依據學位授予法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前項各級學位，由授予學校依學術領域、修讀課程及要件訂定各

類學位名稱；其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各校經

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以及本校學則第六

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

記等規定，應經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辦理。 

二、本次申請案彙整如「國立中興大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調整/更名授予

學位一覽表」(附件 1)，並業經其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

過。分類如下： 

(一)新增案：【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智慧創意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生醫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檢附其授予要件如附件 2（畢業條件明細表）。 

(二)更名案： 

1.【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更名為【資訊工程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

碩專班、博士班），其英文名稱、學位名稱無異動。 

2.【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更名為【數位人文與文創產業進修學

士學位學程】，其學位名稱無異動，，並循往例（參據教育部 99 年 6

月 28 日台高二字第 0990104464 號函），學位證書不登載「進修」字

樣。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通過調整學位名稱案詳如附件 1：國立中興大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新增/調整/更名授予學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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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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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註冊組、圖書館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部分規定及置換授權書樣式，請

討論。 

說  明： 

一、圖書館依教育部 110 年 3 月 3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00018984 號函辦理，以

教育部公版為範本修訂本校論文授權書，並經圖書館 111年第 2次主管會議

討論通過。 

二、依據上開來文，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因應國家圖書館授權書毋需裝訂至紙本論文中，爰配合修正本規範之第

壹點及第貳點相關規定。 

(二)另依教育部函之範本，置換附錄三之「授權書樣式」。 

三、檢陳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授權書樣式」、現行條文及教育部來文各 1份。 

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註：修正後學位論文格式規範詳如對照表「修正條文」欄，並通過附錄

三之授權書樣式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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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壹、學位論文編印項目及次序 

(一)封面 

(二)空白頁 

(三)書名頁（中文） 

(四)書名頁（英文）* 

(五)審核頁 

(六)授權頁 

(七)誌謝辭* 

(八)摘要（中文） 

(九)摘要（英文） 

(十)目次 

(十一)圖表目次 

(十二)正文 

(十三)參考書目 

1.中文部分 

(1)圖書 

(2)期刊論文 

(3)網路資源 

(4)其他 

2.西文部分 

(1) Books 

(2) Journal Articles 

(3) Electronic 

Resources 

(4) Others 

壹、學位論文編印項目及次序 

(一)封面 

(二)空白頁 

(三)書名頁（中文） 

(四)書名頁（英文）* 

(五)審核頁 

(六)授權頁(國家圖書館) 

授權頁(本校圖書館) 

(七)誌謝辭* 

(八)摘要（中文） 

(九)摘要（英文） 

(十)目次 

(十一)圖表目次 

(十二)正文 

(十三)參考書目 

1.中文部分 

(1)圖書 

(2)期刊論文 

(3)網路資源 

(4)其他 

2.西文部分 

(1) Books 

(2) Journal Articles 

(3) Electronic 

Resources 

(4) Others 

因應國家圖書館授權書

毋需裝訂至紙本論文

中，爰配合修正刪除相

關規定。 

貳、學位論文各部分詳細規定 

一、篇首部分 

(六)授權頁 

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授權

書置此。(授權書樣式見附錄

三) 

貳、學位論文各部分詳細規定 

一、篇首部分 

(六)授權頁 

是否授權本校、國家圖書館

使用紙本論文之授權書置

此。 

另繳交本校之論文全文電子

檔是否同意公開進行檢索、

瀏覽、下載、列印之授權書得

依研究生意願決定是否置

此。(授權書樣式見附錄三) 

1.因應國家圖書館授權

書不需裝訂至紙本論

文中，爰配合修正。 

2.另依教育部函之範

本，修正附錄三之授

權書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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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附錄三︰授權書樣式 

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授權書 

立書人(即論文作者)：         (下稱本人)  

授權標的：本人於 國立中興大學 (下稱學校)      學院     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學年

度第      學期之 □碩士□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下稱本著作，本著作並包含論文全部、摘要、目錄、圖檔、影音以及相關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

業實務報告等，以下同） 

緣依據學位授予法等相關法令，對於本著作及其電子檔，學校圖書館得依法進行保存等利用。此外，為促

進學術研究及傳播，本人在此並進一步同意授權學校對本著作進行以下各點所定之利用： 

一、對於學校之授權部分： 

(一)本人同意授權學校，無償、不限期間與次數重製本著作，並得為教育、科學及研究等非營利用途

之利用。 

(二)其包括得將本著作之電子檔收錄於數位資料庫，並透過自有或委託代管之伺服器、網路系統或網

際網路向校內及校外位於全球之使用者公開傳輸，以供該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之檢索、閱覽、下

載及／或列印，依下列方式授權： 

本著作網頁資料： 

本著作全文資料： 

*註：選擇網頁資料延後公開者，係指在本校圖書館論文系統上僅可查基本資料；如論文名稱、作者、指導教授、學校等資料。 

二、本授權書所定授權，均為非專屬且非獨家授權之約定，本人仍得自行或授權任何第三人利用本著作。 

三、本授權書所定授權對象，依各該點授權利用本著作時，均應尊重本人著作人格權及權利管理電子資訊

等相關權利，不得以任何方式省略、增修或變更本人署名、本著作名稱、本著作內容及相關資料（包

括本人原記載取得學位論文之學校全銜、書目等詮釋資料等）。 

四、本授權書所定授權對象，均應遵守其授權範圍及相關約定。如有違反，由該違反之行為人自行承擔一

切法律責任。 

五、本人擔保本著作為本人創作而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如有違反，本人願意自行承擔一切法律

責任。 

 
立授權書人 ：                      （親筆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柒、散會：下午 1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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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法規及學位論文格式規範全文※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轉系辦法 

111.4.21第 83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8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如認為就讀學系（學位學程）與本人志趣不合，

得依照下列規定申請轉系（學位學程）： 

一、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各學系（學位學程）二年級肄業。 

二、學生於第三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三年級

或性質不同學系（學位學程）二年級肄業。 

三、學生因特殊原因經教務長同意者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學位學程）三年級或二年級肄業。 

四、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肄業學生，不得相互轉系（學位學程）。 

第三條  擬轉系（學位學程）學生，應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

申請時，應填申請書，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同意，附歷年成績單及轉入學系

（學位學程）要求之資料，送轉出學系（學位學程）主任簽註意見，然後交

由註冊組彙送轉入學系（學位學程）審核。轉入學系（學位學程）得舉辦公

開之考試，以考試成績作為審核是否通過之參考依據。各系（學位學程）審

核結果由校長核定。 

第四條  核定轉系學生之人數，應以轉入學系（學位學程）一年級原核招生及分發學

生名額加二成之人數為度，惟外籍學生及僑生不受此限。 

各學系學生人數資料，由教務處註冊組統計印製，提供學生轉系審查委員會

參考。 

第五條  凡經核准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由教務處註冊組於次學年度第一學期註

冊前，列單公佈。學生轉系（學位學程）前應慎重考慮，並先行瞭解擬轉入

學系（學位學程）之課程與性向，並請系（學位學程）主任予以輔導。既經

核准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非經雙方系（學位學程）主任及教務長之同

意，不得請求再轉其他學系（學位學程）或復回原學系（學位學程）。 

第六條  經核准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必須依轉入學系（學位學程）該年級學生

畢業條件修課，方得畢業。其應補修之科目與學分，由轉入學系（學位學程）

主任核定之。降級轉系者修業年限應扣除同年級重複年數，惟情況特殊，經

所屬學系（學位學程）簽請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經重考入學某學系（學位學程）一年級時，已申請抵免之修習科目學分，於

轉入他系（學位學程）就讀時，其原就讀學校修習科目學分應重新進行抵免

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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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 

一、在本校修業未滿一學期之學生。 

二、四年級以上之肄業學生。 

三、尚在休學期間之學生。 

四、招生規定另有規範者。 

第九條  轉系（學位學程）以一次為限，申請轉系（學位學程）時僅能申請一系，同

系（學位學程）學生申請轉組者或進修學士班之間相互申請轉班者，應比照

轉系（學位學程）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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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94.3.31第 49次教務會議授權 94.5.3專案座談會訂定 

96.10.25第 54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第貮點) 

98.3.26第 57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第貮、參點) 

98.10.26第 58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貳之二項) 

111.4.21第 83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第壹、貮點及附錄三) 

壹、學位論文編印項目及次序 

(一) 封面 

(二) 空白頁 

(三) 書名頁（中文） 

(四) 書名頁（英文）* 

(五) 審核頁 

(六) 授權頁 

(七) 誌謝辭* 

(八) 摘要（中文） 

(九) 摘要（英文） 

(十) 目次 

(十一) 圖表目次 

(十二) 正文 

(十三) 參考書目 

1.中文部分

(1) 圖書 

(2) 期刊論文 

(3) 網路資源 

(4) 其他 

2.西文部分

(1) Books 

(2) Journal Articles 

(3) Electronic Resources 

(4) Others 

貳、學位論文各部分詳細規定 

一、篇首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打*號者表示非必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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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面 

論文封面一律採橫式 A4 紙張大小，顏色則由各系所自行決定，平裝本字體顏

色為黑色；精裝本採燙金字。封面上下左右邊界各留 3公分，內容應包括下列

各項： 

1.系所全名(以本校組織規程所列為準)：國立中興大學 XXXX 學系或國立中興

大學 XXXX學研究所 (標楷體 20點字型，置中) 
2.論 文 類 別：碩士/博士學位論文 (標楷體 20點字型，置中) 
3.論 文 題 目：一行無法容納時，應以倒三角形方式排列 (標楷體 20 點字

型，置中)，最多以不超過三行(60 個字)為限，中文題目下

方列英文題目（Times New Roman20點字型） 
4.指 導 教 授：xxx xxx【與護照相同英文名】(標楷體 20點字型，置中) 
5.研  究   生：xxx xxx【與護照相同英文名】(標楷體 20點字型，置中) 
6.論文完成日期：中華民國 xx年 xx月，採中式數字 (標楷體 20點字型，置

中)(封面樣式見附錄一)。 

(二)空白頁 

封面後加入一張白色普通用紙，內容空白，做為題贈用。 

(三)書名頁（中文） 

除了紙張為白色普通用紙之外，所有內容、形式與封面相同，論文裝訂成冊後，

於該頁面加蓋系(所)戳章。視其需要可加一頁英文版。 

(四)書名頁（英文） 

非必備，由各系所自行決定。 

(五)審核頁 

此頁由各系（所）提供，經口試委員、指導教授簽名，以證明論文口試合格。

(審核頁樣式見附錄二) 

(六)授權頁 

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授權書置此。(授權書樣式見附錄三) 

(七)誌謝辭  【非必備，由各系所自行決定】 

表達對師長、受訪者、同學、家人等感謝之意，以一頁為原則，最多不超過兩

頁。 

(八)中文摘要 

以一頁為原則，最多不超過兩頁，簡要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設計、資料

收集與分析、研究結果及討論建議等。 

(九)英文摘要  

精簡原則與中文摘要相同，必須注意專有名詞的翻譯是否正確。 

(十)目次 

按前述「論文編印項目次序」所列各項順序，依次註明章節編號、內容項目名

稱及所在頁次，右邊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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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圖表目次 

註明圖表的編號、名稱及所在頁次，右邊對齊。表在前，圖在後。如圖或表總

數超過 10個以上，則分列表目次及圖目次。 

二、正文部分 

(一)論文編排 

1.論文以章為主體，每章均另起新頁，章標題(章名)置於版面頂端中央處。 

章下分節，不另起新頁，惟仍須居中排列。 

2.論文章節編次使用一、二、三、…等中文數字編號或 1.、2.、3.等數字編號；

上述兩式之章節與標題間均空一格。 

3.各章節段落層次依序採用下列數序及縮格，兩式擇一使用： 

﹝中式﹞： 

一、 

ΔΔ (一) 縮格二格 

ΔΔΔΔ 1. 縮格四格 

ΔΔΔΔΔΔ (1) 縮格六格 

ΔΔΔΔΔΔΔΔ1 縮格八格 

﹝西式：數字後請加上“.”，以與一般項次符號及數字區別﹞ 

1. 

ΔΔ 1.1.  縮格二格 

ΔΔΔΔ1.1.1. 縮格四格 

ΔΔΔΔΔΔ1.1.1.1.  縮格六格 

4.行距：中文間隔一行，每頁最少 32行，英文間隔 1.5行，每頁最少 28行，

章節名稱下留雙倍行距。 

5.字距：中文為密集字距，每行最少 32字。英文不拘。 

(二)圖表處理 

1.表、圖均須分別編列阿拉伯數字序號與標題，並各自成體系。其序數依照正

文中之後次序為準。 

2.表之序數與標題置於表之上方，並居中排列。 

3.圖之序數與標題則置於圖之下方，同樣居中排列。 

4.資料來源及說明一律置於表圖之下方，並齊左排列。 

5.文內敘述涉及任何表、圖，應確切指明表或圖的序數，如「見表 1」或「見

圖 1」，不宜使用「見下表」或「見下圖」。 

6.表、圖在文內之安插宜選擇適當位置，通常置於首次陳述的段落之後，如遇

實際需要，亦可另起一頁。惟均以置於版面中央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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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圖表過大，可列印於大型紙張上，並以摺疊方式處理。 

(三)註釋 

1.註釋之格式不拘，依各學門習用者為準；置於各該附註出現之頁底、章節末

（稱為 Pagenote、Chapternote）；或置於結論之後、參考書目之前（稱為

Endnote）。 

2.註釋置於正文之後，不需另起一頁。 

3.引用或參考他人著作，均應使用註釋加以說明。 

4.各章內連續編碼，各章之間不相接續。 

三、參證部分 

(一)參考書目 

1.在正文撰述過程所徵引的所有參考文獻資料均應編製成參考書目置於本文

之後，另起一頁，頁次接續正文編碼。內容首分中、西文，中文在前，西文

在後；次分圖書、期刊論文、網路資源及其他。 

2.參考書目之格式依各學門習用者為準，或採用 MLA、Chicago Manual、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等格式。 

(二)附錄 

凡屬大量數據或冗長資料，不便刊載於正文者，如原始資料（Raw data）、訪

問記錄或問卷等，均可編為附錄置於參考書目之後，另起一頁，頁次接續參

考書目編碼。 

四、其他 

(一)版面 

1.邊界︰設定上、下、左右邊界為 3公分。 

2.字型︰中英文字型由各院所自行規定。 

(二)頁碼 

1.頁碼位置應置於每頁的頁尾，對齊方式為置中。 

2.摘要至正文前，以 i、ii、iii…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碼。 

3.自正文第一章至附錄，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碼。 

(三)裝訂 

1.裝訂線在左方，書脊列印（1）本校及系所名稱（2）學位論文類別（3）論文

名稱（4）著者姓名（5）畢業民國年月，採中式數字。 

2.上述前四項資料列印時距上緣的距離各為 3 公分、9 公分、12 公分、19 公

分。至於畢業民國年月則由下往上留 5公分。（書脊樣式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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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送繳紙本及上傳電子檔 

一、送繳紙本 

通過論文口試之研究生應備妥經指導教授及論文考試委員簽名並加蓋系（所）

戳章之論文正本二冊繳交總圖書館，其中一冊留存學校典藏，另一冊分送有關

單位典藏。 

二、上傳電子檔 

在辦理離校手續前，須登錄「中興大學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內，輸入論文

基本資料，上傳與紙本論文內容相同之論文全文電子檔供學校典藏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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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封面樣式（一） 
 

              
            3公分 
 

 
國立中興大學 XXXX 學系 

X 士學位論文 
        9公分 
 
 
 
 
 

(論    文    題    目) 
 
 
 
 
   29.7公分 
 
 
 
 

指導教授︰XXX  XXX 
研 究 生︰XXX  XXX 

 
 
 

中華民國 XX 年 XX 月 
            
 
          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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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封面樣式（二） 
 

              
            3公分 
 

 
國立中興大學 XXXX 學研究所 

X 士學位論文 
        9公分 
 
 
 
 
 

(論    文    題    目) 
 
 
 
 
   29.7公分 
 
 
 
 

指導教授︰XXX  XXX 
研 究 生︰XXX  XXX 

 
 
 

中華民國 XX 年 XX 月 
            
 
          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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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審核頁樣式（一） 
 

國立中興大學 XXXX 學系 
X 士學位論文 

 
 
 

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經  口  試  通  過  特  此  證  明 

 
 
 
 
           論文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考試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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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審核頁樣式（二） 
 

國立中興大學 XXXX 學研究所 
X 士學位論文 

 
 
 

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經  口  試  通  過  特  此  證  明 

 
 
 
 
           論文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考試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中興大學 110學年度第２學期(第 83 次)教務會議紀錄- 39 - 

附錄三︰授權書樣式 
國立中興大學學位論文授權書 

立書人(即論文作者)：         (下稱本人)  

授權標的：本人於 國立中興大學 (下稱學校)      學院     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學年

度第      學期之 □碩士□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下稱本著作，本著作並包含論文全部、摘要、目錄、圖檔、影音以及相關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

業實務報告等，以下同） 

緣依據學位授予法等相關法令，對於本著作及其電子檔，學校圖書館得依法進行保存等利用。此外，為促

進學術研究及傳播，本人在此並進一步同意授權學校對本著作進行以下各點所定之利用： 

一、對於學校之授權部分： 

(一)本人同意授權學校，無償、不限期間與次數重製本著作，並得為教育、科學及研究等非營利用途

之利用。 

(二)其包括得將本著作之電子檔收錄於數位資料庫，並透過自有或委託代管之伺服器、網路系統或網

際網路向校內及校外位於全球之使用者公開傳輸，以供該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之檢索、閱覽、下

載及／或列印，依下列方式授權： 

本著作網頁資料： 

本著作全文資料： 

*註：選擇網頁資料延後公開者，係指在本校圖書館論文系統上僅可查基本資料；如論文名稱、作者、指導教授、學校等資料。 

二、本授權書所定授權，均為非專屬且非獨家授權之約定，本人仍得自行或授權任何第三人利用本著作。 

三、本授權書所定授權對象，依各該點授權利用本著作時，均應尊重本人著作人格權及權利管理電子資訊

等相關權利，不得以任何方式省略、增修或變更本人署名、本著作名稱、本著作內容及相關資料（包

括本人原記載取得學位論文之學校全銜、書目等詮釋資料等）。 

四、本授權書所定授權對象，均應遵守其授權範圍及相關約定。如有違反，由該違反之行為人自行承擔一

切法律責任。 

五、本人擔保本著作為本人創作而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如有違反，本人願意自行承擔一切法律

責任。 

 
 
立授權書人 ：                      （親筆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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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書脊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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